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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宝海微元再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独立董事意见公告

江西宝海微元再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22 年 02月 14日召开了第三届董

事会第二次会议。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

法律法规的规定，本着实事求是和审慎公允的原则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就以

下三个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

（一） 《关于制定<江西宝海微元再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津贴制度>的

议案》

公司已建立独立董事制度，为了确保公司持续稳健运营，使独立董事尽职尽

责，诚信从事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和审定，公司参照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

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公司实际，现制定《江西宝海微元再生
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津贴制度》。

（二） 《关于确认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》

为保障独立董事更好地开展工作，提升公司治理水平，公司结合所处地区、

行业、规模，参照同行业拟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津贴水平及自身实际情况，拟将独

立董事年度津贴设定为 6万元人民币(税前)。

（三）《关于预计 2022 年为子公司提供不超过 2亿元担保的议案》

2022 年预计为子公司：1、萍乡宝海锌营养科技有限公司 2、湖南宝海再生

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3、湖南宝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、赤峰宝海有色金属有限公

司 5、江西宝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6、江西昊远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7、江苏宝海

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，共计 7家子公司提供不超过 2亿元担保。授权公司法定代表

人张跃萍代表公司办理上述具体担保事项，并在相关合同及文件上签字（或盖章）。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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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议案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制定董事津

贴方案相关内容是结合实际情况进行的，有利于促使公司独立董事更加勤勉尽责，

坚实履行应尽的义务。相关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，还将提交股东大会批

准，审议程序合法、合规。公司本次确认的独立董事津贴是参照同行业及本地区

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津贴水平，并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制定的，有利于调动公司

独立董事的工作积极性、强化独立董事勤勉尽责的意识，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发

展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。

因此，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

江西宝海微元再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独立董事：李嘉俊、孙兴华、张鑫

2022 年 02 月 15 日


